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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海省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（2026）青 02 破终 1 号

上诉人（原审申请人）：国家税务总局海东市某税务局，机构

地址：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。

负责人：马某，该局党委书记、局长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范某，女，该局法制股股长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王某，男，该局税源管理股一级行政执法

人员。
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申请人）：平安某消防器材有限公司，住所：

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平安街道互助路。

法定代表人：江某，该公司执行董事。

上诉人国家税务总局海东市某税务局（以下简称某税务局）

与被上诉人平安某消防器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某公司）申请破

产清算一案，不服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人民法院（2026）青 0203

破申 1 号民事裁定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于 2026 年 4 月 13 日

立案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。本案现已审查终结。

 某税务局上诉请求：撤销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人民法院

（2026）青 0203 破申 1 号民事裁定，指令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

人民法院依法受理某税务局对某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。事实与理

由：一审裁定事实认定不清、适用法律错误，应当予以撤销。1.

一审裁定在受理审查阶段错误适用实体审查标准，违反法定举证



- 2 -

责任分配规则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

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六条第一款规定，债权人

申请债务人破产，仅需提交证明“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”的初步

证据。某税务局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某公司欠缴税款的生效税务

事项通知书及送达回证、欠税清册等证据充分证明某公司存在“不

能清偿到期债务”的客观事实，已经完成法定的初步举证责任，而

判断债务人是否“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”或者“明显缺乏清偿能

力”属于对破产原因的实体认定。一审法院在受理前即要求某税务

局必须证明“江某本人资产不足以清偿公司全部债务”实质是将受理

后的实体审查义务错误地前置于申请阶段，属于法律适用错误；

2.一审裁定混淆法律主体与法律关系，以股东责任问题不当否定

公司破产程序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

产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二条规定的破产原因，其审查对

象是作为独立法人的债务人，而非其股东。股东对公司债务是否

承担连带责任是另一独立的法律关系，与判断公司本身是否具备

破产原因属于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。即便股东最终需承担连带责

任，亦应通过破产程序中债权人的个别追偿或管理人代表全体债

权人统一追偿，而非在破产程序外由债权人单独举证并承担举证

不能的不利后果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

破产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相关当事

人以对债务人的债务负有连带责任的人未丧失清偿能力为由，主

张债务人不具备破产原因的，人民法院应不予支持，一审法院以“股

东可能有清偿能力”为由不予受理公司破产恰恰违反了该禁止性规

定；3.一审法院对“明显缺乏清偿能力”的认定标准理解片面，忽略

本案已符合法定情形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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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四条规定，某公司

作为纳税人，经税务机关多次催缴，长期未能清偿到期税款，其“资

金严重不足”“无法清偿债务”的状态持续存在，完全符合上述法律

规定的情形。一审法院对此未作任何审查与认定，属于认定事实

不全面。

某税务局向一审法院申请：对某公司破产清算。

一审法院认定事实：某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9 日登记成立，

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独资），登记机关为海东市平安

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登记住所地为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平安街道

互助路，注册资本为 3600000 元，公司经营范围为：消防器材及

消防标牌销售；灭火器充装、维修；监控系统安装、维护、服务。

公司状态为在册，股东为江某。2018 年 9 月 15 日，某税务局下

发并送达《税务事项通知书》（平安税通[2018]1125 号），通知某

公司 2017 年 7 月 1 日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应缴税费款 22608.79

元，具体欠税（费）情况如下：2017 年 7 月份增值税 21376.62

元，城市维护建设税 770.09 元，教育费附加 462.05 元。限其于

2018 年 9 月 30 日前缴纳，并从税款滞纳之日起至缴纳或解缴之

日止，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，与税款一并缴纳。

另查明，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江某开户行所在地为青海省的银

行卡账户未发现足额存款及其他可供执行的金融资产，在海东市

平安区辖区内均无房产登记记录。江某名下 XXX 牌小型汽车因逾

期未检验，于 2018 年 4 月 30 日达到强制报废标准。

一审法院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三条规定：

“破产案件由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”本案的债务人某公司

系在海东市平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，其住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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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属于一审法院辖区，故一审法院对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具有管

辖权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规定，“只有一

个股东的公司，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，

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”。某公司系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，

江某持股比例为 100%，江某作为该公司唯一股东，若不能提交证

据证明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独立，依法应当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

带清偿责任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：

“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

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”某税务局提供的

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江某个人财产与某公司的财产独立，江某依法

应当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某税务局仅提交其在海东

市平安区辖区内的房屋、车辆查询情况及开户行所在地为青海省

的银行卡账户情况，无法证明江某本人资产不足以清偿公司全部

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故对某公司的破产清算，不予受理。

据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十

条、第十二条第一款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

企业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一条规定，裁定：不予受

理申请人国家税务总局海东市某税务局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二审中，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。

二审经审理查明，一审法院在收到某税务局破产申请及相关

证据材料后未通知某公司。

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，本院予以

确认。

    本院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十条第一

款“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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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通知债务人。债务人对申请有异议的，应当自收到人民法院的

通知之日起七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。人民法院应当自异议期满之

日起十日内裁定是否受理”的规定，对债权人提出的破产申请，人

民法院应通知债务人。本案中，一审法院在收到某税务局对某公

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后，并未按照上述法律规定通知债务人某

公司，剥夺了某公司提出异议及辩论权利，程序严重违法。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十条第一款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

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三百三十条规定，

裁定如下：

一、撤销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人民法院（2026）青 0203 破

申 1 号民事裁定；

二、本案指令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人民法院审查。

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

审　判　长　 刘  静

审　判　员   李  强

审　判　员   王雪静

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二日

法 官 助 理    殷萍婷

书　记　员   李玲玲


